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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百洋水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其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

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因签字律师变更，本所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重新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10510

号，本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根据中

国证监会分别于 2011 年 12月 25日及 2011 年 12月 28日提出的口头反馈意见之要

求，本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证发反馈函[2012]11 号《关于发

审委对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以下简

称“《审核意见》”）之要求，及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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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除另有所指外，与《法

律意见书》中的表述一致。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编制和落实了查验

计划，亲自收集证据材料，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认为必须查阅的其他文件。在公司保证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要求提供

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

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

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本所合理、充分地运用了

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函证、复核等方式进行了查验，

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现行中国

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其中涉及到必须援

引境外法律的，均引用发行人境外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审计

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

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

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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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

发行上市所制作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

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金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第一部分 对《审核意见》的回复

问题：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农户购销业务、水产加工库存商品管

理的相关制度、期末对自行养殖的罗非鱼实施的盘点程序；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

师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制度和程序的执行情况发表核查意见。

1、对农户饲料销售业务的相关制度及核查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对农户的饲料销售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

经核查，公司建立了包括销售价格管理办法、客户信用评价管理办法、销售开

票管理流程、合同管理办法、客户投诉处理规范、销售与收款控制制度等在内的销

售业务制度，其有关的销售业务流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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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产品报价单（价格调整时制

订价格调整通知单）

制订客户政策申请单（政策调整时

填写客户政策调整通知单）

审核通过 审核通过

形成系统价格表 形成系统客户政策一览表

接受客户订单（或合同）
合同格式及条款需

经风控部审核

审核通过

预收款催收

填制生产通知单

填写销售提货单

审核通过

确认提货后开具销售发票

结算提货单、出库单，

形成应收款

进行货款催收，收到后

填制收款通知单

售后跟踪、反馈

销售记录存档

订单进入生产环节（包
括生产、检验、入库、

包装等）

订单进入储运环节（包
括出库、复核、装卸、

出厂通知等）

该订单进入财务结算
环节（包括单据复核、

对账、记账等）

N

N

N N

Y Y

Y

Y

其中，公司饲料销售内部控制制度中的关键控制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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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价格制订与审批；

b、客户销售政策的制订与审批（包括客户产品方案、销售区域方案、价格与

折扣方案、信用方案）；

c、客户订单（或合同）的接受与审批；

d、销售提货单的确认及审批；

e、销售发票的开具与复核；

f、客户收款单的开具与复核；

g、结算方式控制。

经核查，公司饲料销售内部控制程序包括如下方面：

a、价格控制

公司各子公司销售价格表由各公司市场部负责在企业信息系统制订，经该公司

财务部审核后报总经理审批，最后经公司财务中心进行备案确认后执行（经审批后

的价格表均被信息系统设置为不允许修改）。需要进行价格调整时，由市场部在企

业信息系统中制订价格调整表，同时参照价格表审核流程完成价格审核及备案确

认。公司价格表包括产品价格及产品最高折扣等内容。

b、客户销售政策控制

公司饲料销售的客户政策包括客户销售品种及区域管理、客户折扣管理、客户

信用管理等三个方面，客户政策由销售部负责制订，市场部负责进行审核，财务部

负责复核，总经理负责审批（经审批后的客户政策经系统设置为不充许修改，客户

折扣经系统设置为不得高于公司制订的最高折扣）。如需调整，按上述审核程序进

行。其审核流程如下：子公司销售部制订客户销售政策申请表→子公司市场部审核

→子公司财务部审核→子公司总经理审批。

c、订单（或合同）控制

公司各子公司的订单（或合同）归属于市场部管理，由市场部人员负责接受客

户订单（或合同），销售业务经办人员（或销售部门主管）负责进行订单（或合同）

审核，子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对订单（或合同）进行复核，总经理负责对订单（或合

同）进行审批。其审核流程如下：子公司市场部编制订单（或合同）→子公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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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经办人员审核→子公司财务部复核→子公司总经理审批。

d、客户提货控制

客户到厂提货时，由市场部开票员根据订单（或合同）情况开具销售提货单（一

式四联）（该销售提货单中的价格、折扣、付款方式均按照信息系统中的客户销售

政策自动形成，开票人员无权修改，信息系统已对客户信用进行了设置，客户提货

额超出其剩余信用额度时系统将不允许对其销售提货单进行审核），经市场部主管

审核后进入库存商品发运环节，信息系统将根据提货单生成相应的库存商品出库

单，仓储员发货完毕后将提货单即进行确认，经仓储员确认后的提货单由财务人员

对其进行结算，并开具销售发票，进行收入及应收款确认。其审核流程如下：子公

司市场部填制销售提货单→子公司市场部主管审核→子公司储运部进行发货确认

→子公司财务部复核结算、开具销售发票。

e、销售发票控制

各子公司由财务人员负责销售发票的管理，开具销售发票时财务人员应对销售

提货单、库存商品出库单、客户出厂通知条等单据进行复核，上述单据均需由提货

人签字确认，数据核对一致后方能开具销售发票。公司销售发票由税务会计负责保

管与复核，应收款会计负责开具。

f、客户收款控制

各子公司货款由市场部负责催收，客户付款后市场部根据付款情况填制收款通

知单交到财务部，财务部根据实际收款情况填写收款单并与收款通知单进行核对，

审核无误后对收款单据进行结算，同时核销客户欠款。其审核流程如下：子公司市

场部填制收款通知单→子公司市场部主管审核→子公司财务部出纳员填制收款单

→子公司应收会计进行审核并对上述单据进行结算。

g、结算方式控制

公司为饲料客户提供三种货款结算方式，第一种为银行转账结算，主要适用于

部份对银行结算业务较熟练、能方便的使用网银结算的客户，为此公司分别在信用

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机构开立了一般结算账户，以方便客户付款；第二

种方式为POS机刷卡结算，该种方式适用于大多数饲料客户，一般在信用额度不足

时由客户自行持卡到公司进行刷卡结算；公司订单客户仅能采取前述两种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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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结算。第三种方式为现金结算，仅适用于养殖场所位于公司饲料加工厂周边、

单次采购额不超过1万元，且无信用额度的小型养殖户。公司已建立定期与客户进

行往来对账的管理制度，确保公司销售业务在收款环节做到可控、可复核，保障了

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2）核查意见

经现场了解公司饲料销售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并走访主要饲料客户，本

所认为，公司建立、健全了对农户的饲料销售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保证公司饲料销

售业务的真实、完整，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2、罗非鱼采购业务的相关制度及核查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原料鱼采购的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经核查，公司就原料鱼收购建立了包括供应商管理规范、采购控制流程规范和

合同管理办法、采购与付款控制制度等在内的采购业务制度，其有关的采购业务流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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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原料标准

筛选合格供应商

产品市场预测

合格供应商备案

样品检验

检验通过

估算原料需求

制订采购计划

采购价格、规格、时间确认

公司

协助

供应

商取

得出

口备

案

实施采购前的抽样检验

原料鱼送至工厂

检验

不合

格则

终止

采购

养殖过程中的跟踪检查

检验、电脑过磅、暂养

检验

不合

格则

安排

退货

仓储人员据磅单填制入库单

磅单审核通过

入库单审核通过

采购部填制付款申请单

付款单审核通过

采购记录存档

出纳进行款项

支付

应付会计

填开收购

N

N

N

N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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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原料鱼采购的关键控制点为：

a、合格供应商的筛选；

b、采购前及原料到厂时的检验；

c、原料鱼计重控制；

d、入库价格控制；

e、付款方式控制；

f、收购发票控制。

经核查，公司原料鱼采购的系统性监控包括如下方面

a、合格供应商的筛选

各食品子公司原料鱼供应商应按照出口备案基地的要求规范养殖，接受企业及

相关监管部门对其日常养殖工作的监督与检查。供应商向企业供应原料鱼前应完成

到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的登记备案，并随时接受税务机关对其的核查。

b、采购前及原料到厂时的检验

供应商供应原料鱼前及原料鱼到厂时均应接受企业的抽样检验，检验合格后的

原料鱼方能进行生产加工。

c、原料鱼计重控制

各食品子公司均借助电子系统对收购现场建立了严格的控制，磅单号码均由电

脑系统自动产生，磅单重量经系统设置不得进行人为修改。为保证收购行为的准确

性，磅单需经现场采购、品管人员签名确认，并经养殖户或运输车主在磅单上对采

购数量和金额进行签名确认。同时，各食品子公司要求罗非鱼收购所形成的电脑数

据存储后台远离于收购现场，且均在收购现场设立了摄像头以监控整个收购活动，

确保了原料鱼计重过程的真实、准确。

d、入库价格控制

公司原料鱼收购价格以当日食品加工厂对外报价为准。

e、付款方式控制

各食品子公司原料鱼付款方式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且仅能支付到供

应商名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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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收购发票控制

各食品子公司由财务人员负责农产品收购发票的管理，开具收购发票时财务人

员应对磅单、原料鱼入库单、质检单、供应商备案信息、支付凭证等资料进行复核，

上述资料中磅单、入库单需由送货人签字确认，数据核对一致后方能开具农产品收

购发票。公司农产品收购发票由税务会计负责保管与复核，应付款会计负责开具。

（2）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实公司原料鱼的采购内控流程，查阅公司与合作农户签订的罗非鱼供

求协议，对报告期内的主要供鱼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走访，本所认为，发行人

建立、健全了对农户的罗非鱼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相关的控制程序健全、有效，能

够保证公司罗非鱼采购活动的真实、完整。

3、水产加工库存商品管理的相关制度及核查意见

（1）水产加工库存商品管理的相关制度及程序

经核查，公司在水产加工库存商品方面建立了包括存货管理控制制度、仓储管

理流程、库存商品入库规范、库存商品出库发运规范、库存商品盘点管理办法等在

内的管理制度，其有关的业务流程如下：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文件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1-4-12

其中，内部控制制度中的关键控制点包括如下方面：

a、计重控制

公司相关子公司水产食品均为标准重量包装，产品入库前由生产车间包装组人

员对产品进行定重，并在包装箱上贴上产品标签（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及规格、

生产日期（或批次）、产品重量等），同时填制产品交接单。生产现场质管员负责核

对标签信息，核对无误后交由仓储员办理产品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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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入库控制

公司相关子公司仓储员根据生产车间包装组人员填制的产品交接单对入库产

品进行核对，复核无误后对产品交接单进行确认，同时根据入库情况在信息系统中

填写产品入库单，并提交部门主管审核。审核完毕后由财务人员对产品入库单及产

品交接单进行复核，并对上述单据执行结算，产品入库单用于进行成本核算，产品

交接单用于计算车间计件工资。

c、出库控制

公司相关子公司仓储员根据贸易出库通知单安排产品装运，装运时须填写装运

记录单并由质管员对装运信息进行复核，复核无误后仓储员在信息系统中填写产品

出库单，并提交储运部主管审核。审核完毕后由财务人员对产品出库单及装运记录

单进行复核，并对上述单据执行结算，产品出库单用于进行成本核算，装运记录单

用于计算装运人员计件工资。

d、盘点控制

公司相关子公司每月末需对公司库存商品进行月度盘点，公司仓储人员及财务

人员必须参加上述例行盘点工作。盘点前仓储员应编制库存商品明细表，并标明存

放货位，财务人员根据库存商品明细表会同仓储员进行现场盘查，盘查结束后将盘

点结果与账存数进行核对，核对完毕后由仓储员制作库存商品盘点情况表，参与盘

点的财务人员进行核对并签字确认，确认完成后交由子公司总经理审核。审核通过

后财务主管对盘点盈亏情况进行账务处理。

（2）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存货的进、销、存内部控制制度和期末盘点制度，现场观察公司生

产现场和存货储存所用的冷库，并根据公司相关负责人的陈述，本所认为，公司建

立了完善的包括入库、出库和期末盘点的存货管理制度，日常业务过程中执行情况

良好；公司能坚持定期盘点制度，存货管理情况良好。

4、期末对自行养殖的罗非鱼实施的盘点程序及核查意见

（1）期末对自行养殖的罗非鱼实施的盘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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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建立了鱼类投喂率指导标准、生物资产盘点管理办法等盘点制度

及文件，养殖场生物资产盘点的有关情况如下：

A、盘点方法

各养殖场均采取实地盘点法对网箱或池塘鱼类进行盘点，盘点流程如下:

B、盘点工作的关键控制点

a、确定投喂率标准；

b、存塘鱼类规格的验证；

c、存塘鱼类重量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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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盘点工作的具体控制程序

a、关于投喂率标准的确定

进行盘点前先由养殖场填写鱼类存塘情况表，分网箱（或池塘）列示截至盘点

日各网箱（或池塘）存鱼的品种、规格及当日适用的投喂率标准。投喂率标准应充

分考虑鱼类品种、规格、气候条件等因素对投喂率的影响，要求按照上述因素分别

制订相应标准，并取得行业专家对上述标准的认可。

b、关于对存塘鱼类规格的验证

参与盘点人员（非养殖场工作人员）随机抽查网箱并抛网，获取一定数量的鱼

称重，求出总重量及平均尾重，对账面记录的鱼类规格等情况进行验证，评估公司

对生物资产核算的准确性，禁止养殖场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防碍盘点人员对样本网

箱（或池塘）的抽取。

c、关于对存塘鱼类重量的验证

根据盘点时现场投放、实际消耗饲料量估算鱼类重量（鱼类重量=实际消耗饲

料量/投喂料率）；各养殖场均使用浮性饲料进行饲养，盘点时要求对有存鱼的全部

网箱（或池塘）进行投喂测试，当投喂的饲料在规定的时间内食用完毕（剩余饲料

数量低于标准值）时，则可认定为测试通过。如对测试数据存在疑虑，可针对有疑

虑的网箱按比例抽取部分网箱进行捕捞、称重和分箱，以确定网箱存鱼重量。

上述测算均通过后，由养殖场场长编制盘点表，监盘人员签字确认。每季度财

务人员依据盘点结果对存塘鱼进行减值测算，以判断是否对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确保各养殖场生物资产的真实准确。

（2）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期末存货的盘点制度和程序，并根据公司财务总监和现场负责人员

相关陈述，本所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存货盘点管理制度，日常业务过程中执行

情况良好；公司建立的盘点制度和程序能够保证公司期末存货资产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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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律师工作报告》部分内容的更新

《律师工作报告》“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三）修改为:

（三）商标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

号
注册证号 商标权人 商标图像 类别 有效期限

注册

地

取得

方式

1 1731072 发行人 第 31 类
2002.03.14 至

2012.03.13
中国

自行

申请

2 4800169 发行人 第 31 类
2008.06.14 至

2018.06.13
中国

自行

申请

3 3675407 发行人 第 30 类
2005.06.07 至

2015.06.06
中国

自行

申请

4 3675410 发行人 第 29 类
2005.07.07 至

2015.07.06
中国

自行

申请

5 3675411 发行人 第 37 类
2005.11.21 至

2015.11.20
中国

自行

申请

6 3675412 发行人 第 31 类
2005.04.14 至

2015.04.13
中国

自行

申请

7 7586042 发行人 第 5 类
2010.11.14 至

2020.11.13
中国

自行

申请

8 7586060 发行人 第 30 类
2010.09.21 至

2020.09.20
中国

自行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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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586075 发行人 第 1 类
2010.11.14 至

2020.11.13
中国

自行

申请

10 7595016 发行人 第 29 类
2010.11.21 至

2020.11.20
中国

自行

申请

11 7586093 发行人 第 31 类
2010.11.21 至

2020.11.20
中国

自行

申请

12 5802900 百洋食品 第 29 类
2009.11.28 至

2019.11.27
中国

自行

申请

13 4283745 百洋食品 第 29 类
2007.02.28 至

2017.02.27
中国

自行

申请

14 5823770 百洋食品 第 29 类
2009.07.07 至

2019.07.06
中国

自行

申请

15 5823771 百洋食品 第 31 类
2009.07.07 至

2019.07.06
中国

自行

申请

16 5823772 百洋食品 第 37 类
2010.02.07 至

2020.02.06
中国

自行

申请

17 3505905 北海钦国 第 29 类
2004.09.07 至

2014.09.06
中国

自行

申请

18 7158600 北海钦国 第 29 类
2010.09.21 至

2020.09.20
中国

自行

申请

19 8210247 发行人 第 30 类
2011.04.21 至

2021.04.20
中国

受让

取得

20 8802692 发行人 凤亭河 第 29 类
2011.12.14 至

2021.12.13
中国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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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8802756 发行人 凤亭河 第 31 类
2011.11.14 至

2021.11.13
中国

原始

取得

22 8802819 发行人 贝 丰 第 31 类
2011.11.14 至

2021.11.13
中国

原始

取得

23 8960533 发行人 Dr.Joint 莊医生 第 30 类
2011.12.28 至

2021.12.27
中国

原始

取得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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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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